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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 言

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及 决 定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載 一 九 五 七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過  
關 於 實 體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及 决 定 ， 以 及 一 些 關 於 比 較 重 要 的 程 序 事 項 之 決 定 。 決 議
案 決 定 所 用 之 標 題 ， 即 爲 理 事 會 所 審 議 之 問 題 ； 這 些 問 題 ， 分 爲 兩 部 分 。 每 一 部  
分 內 的 問 題 ， 係 依 照 理 事 會 在 該 年 內 第 一 次 提 出 審 議 時 的 日 期 依 次 序 排 列 ； 每 一  
問 題 的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， 亦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依 次 排 列 。

理 事 會 有 關 議 程 的 决 定 ， 載 在 " 一 九 五 七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程 之  
項 目 ”一 標 題 之 下 a

決 議 案 按 通 過 先 後 次 序 編 號 。 決 議 案 標 題 下 方 括 弧 內 之 文 件 編 號 ， 係 在 — 九  
六 四 年 採 用 本 卷 所 用 編 號 辦 法 以 前 該 決 議 案 原 有 識 別 號 碼 ； 理 事 會 早 年 通 過 之 決
議 案 現 經 加 上 新 編 號 。 每 一 決 議 案 後 附 載 其 表 决 結 果 。 决 定 之 採 取 通 常 不 經 表  
決 ， 但 如 經 提 付 表 決 ， 其 表 决 結 果 則 載 在 該 决 定 之 後 。 ^

聯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字 母 及 歟 字 編 號 。 凡 提 没 此 種 編 號 ， 即 指 聯 合 國  
文 件 而 言 。

安 全 理 事 會 文 件 一 覽 表 （ 褊 號 S/ … ） 其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— 九 四  
見 聯 合 國 文 件 一 覽 表 ， 第 二 編 ， 第 一 號 (聯 合 國 出 版 物 ， 出 售 品 編 號 53 T 力 ’ 
一 九 五 〇 年 及 以 後 各 年 者 ，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補 編 。 ： .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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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七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成 員

一 九 五 七 年 理 事 會 成 員 如 下 ： 
澳 大 利 亞  
中 國
哥 倫 比 亞
古 巴
法 蘭 西
伊 拉 克
菲 律 賓
瑞 典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
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
美 利 堅 合 衆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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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- 部 份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侬 據 其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職 責 所 審 議 之 問 題

- 九 五 七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通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

邱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题 1 2 3 

決  定
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六 一 次 會 議  

決 定 將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提 出 之 文 件 作 爲 其 所 陳 述 之 附 件  
印 發

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六 二 次 會  
議 決 定 將 印 度 代 表 提 出 之 文 件 作 爲 其 所 陳 述 之 附 件 印  
發 ^

一 二 二 ( 一 九 五 七 ） . 一 九 五 七 年  
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決 議 案

[S/3779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聆 悉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關 於 會 慕 喀 什 米 爾 邦 爭  
端 之 陳 述 ，

提 醒 各 關 係 政 府 與 當 局 注 意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 
月 二 十 一 日 決 議 案 四 十 七 （ 一 九 四 八 ） 、 ~ 九 四 八 年  
六 月 三 日 決 議 案 五 十 一 （ 一 九 四 八 ） 、 一 九 五 〇 年 三  
月 十 四 日 決 議 案 八 十 （ 一 九 五 〇 ） 及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 
三 十 日 決 議 案 九 十 一 C一 九 五 一 ） ， 以 及 聯 合 國 印 度  
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曰 4  *及 一 九

1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0 、 一 九 五 一 、 一 九 五  
二 ^ 理 事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《

2 參 閱 安 全 理 亊 舍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一 • 九 五 七 年 一  
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 PV.76VA dd.l 。

3 同 上 ， 文 件  S/PV.762/Add.l 。

* 同 上 ， 第 三 年 ， —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
1100,第 七 十 五 段 。

pg九 年 — 月 五 曰 5 決 議 案 所 載 之 原 則 ， 即 翁 慕 喀 什 米  
爾 邦 之 最 後 處 置 ， 應 依 據 其 人 民 經 由 在 聯 合 國 主 持 下  
舉 行 自 由 與 公 正 全 民 表 決 之 民 主 方 法 所 表 示 之 意 願 爲  
之 ，

— • 重 申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九 十 一 （ 一 九 五 一 ） 之 主  
張 ， 並 宣 稱 " 全 詹 慕 喀 什 米 爾 國 民 會 議 ”大 會 所 建 議 制  
憲 大 會 之 召 集 ， 及 該 大 會 所 已 採 取 或 企 圖 採 取 以 確 定  
全 邦 或 其 任 何 部 分 領 土 未 來 形 式 與 隸 廳 之 行 動 ， 或 關  
係 當 亊 者 贊 助 該 大 會 此 類 行 動 而 採 取 之 行 動 ， 均 非 依  
據 上 述 原 則 處 置 該 邦 之 方 ；

二 • 決 定 繼 續 審 議 此 項 爭 端 。

弟 七 六 五 次 會 械 以 十 黍  
對 零 邋 邁 ， 蠢 權 者 一 ( 蘇  
維 块 社 會 主 我 共 和 « 膦
邦 ） 〇

一 二 三 ( 一 九 五 七 ） . 一 九 五 七 年  
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決 議 案

[S/3793J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二  
二 （ 一 九 五 七 ） ， 理 事 會 以 前 通 過 之 各 決 議 案 ， 以 及  
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委 員 會 之 各 決 議 案 ，

一 . 請 現 任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瑞 典 代 表 與 印 度 及  
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檢 討 主 席 所 認 爲 於 爭 端 之 解 決 可 能  
有 所 裨 益 之 任 何 提 議 ， 同 時 注 意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聯 合 國

5 同 上 ， 第 四 年 ，一 九 西 九 年 一 月 份 補 緬 ， 文 件 S/1196, 
第 十 五 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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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委 員 會 以 前 通 過 之 各 決 議 案 ； 請 主 席 爲  
此 目 的 訪 印 度 大 陸 ， 至 遲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向  
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具 報 吿 ；

二 . 請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與 理 事 會 主 席 合  
作 ， 以 利 其 執 行 此 項 職 務 ；

三 • 請 祕 書 長 及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供 給 主  
席 所 要 求 之 協 助 。

第 七 七 四 次 會 議 以 十 黍 #
零 邋 遍 ， 棄 權 者 一 （ 蘇 維
埃 ■ 社 會 主 我 共 和 因 聯 邦 ） 。

決  定
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七 四 次 會  

議 決 定 遨 請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就 理 事 會 議 席 。

一 二 六 ( 一 九 五 七 ） . 一 九 五 七 年  

十 二 月 二 日 決 議 案

(S/3922J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接 到 並 備 悉 瑞 典 代 表 Mr. Gunaar V. Jar­
ring 就 其 依 照 理 事 會 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決 議 案  
— 二 三 （ 一 九 五 七 ） 所 負 使 命 提 出 之 報 吿 書 ,6至 感 欣  
慰 ；

對 Mr. Jarring在 執 行 其 使 命 時 所 持 之 審 愼 態 度  
與 其 所 表 現 之 才 能 ，、 表 不 謝 意 ，

欣 悉 雙 方 均 表 示 竭 誠 願 與 聯 合 國 合 作 ， 謀 求 和 平  
解 決 ，

復 悉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均 承 認 並 接 受 一 九  
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七 曰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三 十 八 （ 一 九 四 八 ） 
反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 
曰 7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8 兩 決 議 案 之 規 定 ， 而 根

6 同 上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 
編 ， 文 件 S/3821。

7 參 閱 註 四 〇
8 參 閲 註 五 〇

據 各 該 決 議 案 之 規 定 ， 詹 慕 喀 什 米 爾 邦 之 未 來 地 位 應  
依 以 自 由 公 正 全 民 表 決 之 民 主 方 法 所 表 現 之 民 意 決 定  
之 ； 又 悉 Mr. Jarring 認 爲 允 宜 探 討 何 以 各 該 決 議 案  
未 能 充 分 實 施 ，

對 於 其 報 吿 書 所 陳 謀 求 爭 端 之 解 決 缺 少 進 展 一  
點 ， 至 爲 關 切 ，

認 爲 詹 慕 喀 什 米 爾 邦 解 除 武 裝 係 促 進 解 決 之 一 個  
重 要 步 驟 ，

念 及 理 事 會 前 此 有 關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之 各 決 議  
案 及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委 員 會 之 各 決 議 案 ，

一 . M印 度 政 府 及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愼 勿 發 表 任 何 可  
使 情 勢 惡 化 之 聲 明 ， 或 採 取 、 引 起 或 准 許 任 何 可 使 情  
勢 惡 化 之 行 動 ， 並 籲 請 其 本 國 人 民 協 助 造 成 並 維 持 有  
利 於 促 進 縑 續 談 判 之 氣 氛 ；

二 • 請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向 當 事 雙 方 提 出  
有 關 其 他 適 當 行 動 之 建 議 ， 以 便 進 而 實 施 聯 合 國 印 度  
巴 基 斯 坦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曰 反 一 九 四 九 年  
一 月 五 日 決 議 案 ， 謀 求 和 平 解 決 辦 法 。

三 .  授 權 聯 合 國 代 表 爲 此 目 的 前 往 印 度 大 陸 ；

四 .  訓 令 聯 合 國 代 表 儘 可 能 迅 速 將 其 工 作 情 形 報
吿 安 全 理 事 會 。

第 八 〇 八 次 會 議 以 十 黍  
财 零 遑 逓 ，棄 根 老 一 ( 蘇  
維 埯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® 聯

巴 勒 斯 坦 問 题 9
決  定

.-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八 〇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鈸 利 亞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敍 利 亞 爲 以

9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〇 、 一 九 五  
一 、 一 九 五 三 、 一 九 五 四 、 一 九 五 五 、 一 九 五 六 年 理 事 會 亦  
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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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列 在 以 色 列 钹 利 匪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w 所 規 定 之 非 武 裝
地 帶 內 建 築 一 座 橋 樑 事 所 提 控 訴 ，10 11 12 *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一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八 二 次 會  
議 備 悉 祕 書 長 之 聲 明 ， 謂 將 請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 
察 組 織 參 謀 長 於 一 個 月 內 提 出 關 於 以 色 列 敍 利 亜 全 面  
停 戰 協 定 w 所 規 定 非 武 裝 地 帶 之 一 般 情 形 之 補 充 報 吿  
書 。

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六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八 七 次 會 議 決  
定 邀 請 約 旦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”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 
—— (a) —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四 日 約 旦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 
主 席 函 （ S/3878 ) ?  (b)—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五 曰 以 色 列  
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3883 ) ，’ 12 — 項 目 ， 但  
無 表 決 權 。
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決 定 首 先 聽 取 約 且 及 以 色 列 兩  
直 接 有 關 國 家 代 表 之 初 步 陳 述 ， 俟 後 再 行 決 定 兩 分 項

目 之 審 議 次 序 。

以 票 财 一 票 ( 铲 拉 • 先 ） 
邋 邁 ， 棄 椎 老 一 （ 婊 維  
埃 •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® 聯  
邦 ） 。

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六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七 八 八 次 會 議 繼  
續 審 議 第 七 八 七 次 會 議 所 討 論 之 項 目 （ 見 前 ） 時 ， 決  
定 請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奈 組 織 參 謀 長 提 出 兩 項 報  
吿 ： 一 爲 關 於 約 旦 控 訴 案 所 述 情 勢 之 報 吿 ， 須 於 兩 星  
期 内 提 出 ； 一 爲 關 於 以 色 列 控 訴 案 內 所 提 出 各 問 題 之  
報 吿 。

一 九 五 七 年 H 月 二 十 二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〇 六 次  
會 議 繼 續 審 議 第 七 八 七 次 及 第 七 八 八 次 會 議 所 討 論 之  
項 自 C見 前 ） 時 ， 決 定 首 先 審 議 （a) 分 項 。

1 0 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五 七 年  
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3827〇

1 1 同 上 ， 第 四 年 ， 特 別 補 編 第 二 號 。
1 2 同 上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

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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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份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之 其 他 事 項

國 際 法 院 13
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大 會 選 舉 法 院 法 官  

決  定
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H— 日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七 六 〇 次  

會 鏃 及 大 會 第 六 三 七 次 全 體 會 饑 於 繼 續 審 議 選 舉 國 際  
法 院 法 官 一 人 以 賨 徐 謨 法 官 逝 世 所 遺 之 缺 ~ 事 時 ，U 
選 出 顧 維 鈞 先 生 （ 中 國 ） 爲 法 官 。 ^

— 九 五 七 年 十 月 一 日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七 九 三 次 及  
第 七 九 四 次 會 議 以 及 大 會 第 六 九 五 次 反 第 六 九 六 次 全  
體 會 饞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五 人 ， 以 實 下 列 五 法 官 任 期  
届 满 所 遺 之 缺 ：

Mr. Abdel Hamid Badawi ( 埃 及 ） ；
顧 維 鈞 先 生 （ 中 國
Mr. John E. Read ( 加 拿 大 ） ；
Mr. Bohdan Winiardd ( 波 蘭 ） ；
Mr. Milovan Zori£i6(南 斯 拉 夫 ） 。

當 選 法 官 如 下 ：

Mr. Abdel Hamid Badawi ( 埃 及 ） ；
顧 維 鈞 先 生 （ 中 國
Sir Percy Spender ( 澳 大 利 亞 ） ；
Mr. Jean Spiropoulos ( 希 朦 ） ；
Mr. Bohdan Winiardd ( 波 蘭 ） 。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15
一 二 四 ( 一 九 五 七 ） . 一 九 五 七 年  

三 月 七 日 決 議 案

13 一 九 四 六 、 — 九 四 八 、 — 九 五 ― 、 — 九 五 三 、 一 九  
五 囲 、 一 九 五 六 年 通 亊 侖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。

^ 理 亊 金 及 大 會 曾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分 別 在  
理 亊 ♦ 第 七 五 七 次 、 第 七 五 八 次 及 第 七 五 九 次 會 議 以 及 大 會  
第 六 二 五 次 、 第 六 二 六 次 及 第 六 二 七 次 全 體 會 議 審 嫌 此 問  
題 ， 惟 無 結 果 。

I S - 九 四 六 、 — 九 四 七 、 —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 

五 〇 、 一 九 五 二 、 一 九 五 五 、 一 九 五 六 年 理 事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 
翘 通 過 決 嫌 案 或 決 定 。

[S/3801]

安 全 理 亊 會 ，

業 已 審 査 迦 納 之 入 會 申 睛 , 》
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迦 納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
第 七 七 五 次 會 議 一 致 遑 遍 。

一 二 五 ( 一 九 五 七 ） . 一 九 五 七 年  
九 月 五 日 決 議 案

[S/3882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審 查 馬 來 亞 聯 邦 入 會 申 請 , 16 17
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馬 來 西 聯 邦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舍 員 國 。

華 七 八 六 次 會 議 一 致 遑 邊 。

爲 任 命 秘 書 長 事 所 爲 之 推 薦 18 

決  定

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理 亊 會 第 七 九 二 次 會  
議 （ 非 公 两 會 議 ） 一 致 決 定 向 大 會 建 議 再 度 任 命 Mr. 
Dag Hammarskj6l<i爲 聯 合 國 祕 書 長 ， 任 期 五 年 。

1 6 參 閱 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五 七 年  
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3797。

1 7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 
S/3872〇

18 — 九 吗 六 、 一 九 五 〇 、 一 九 五 三 年 ， 理 亊 會 亦 曾 就  
本 問 題 通 過 決 鑲 案 或 決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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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七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目

铨 ： 安 全 理 事 會 慣 例 係 於 毎 次 會 議 根 據 預 先 分 發 之 臨 時 議 程 通 過 該 次 會 議 議  
程 ； 一 九 五 七 年 各 次 會 議 通 過 議 程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第 七 六 〇  
次 至 第 八 〇 八 次 會 議 。

項 目 一 經 列 入 議 程 ， 即 留 置 於 理 事 會 所 據 有 事 項 表 內 ， 直 至 理 事 會 決 定 撤 除  
爲 止 。 嗣 後 各 次 會 議 ， 該 項 目 得 保 持 原 有 形 式 ， 或 經 理 事 會 決 定 ， 增 列 分 項 。

〔 一 炻 五 七 年 無 折 項 目 列 人 理 事 會 議 接 0〕



一 九 五 七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覽 表

決 議 案 曰  期 事  項 编 扰 贯 次

一 二 二 （ 一 九 五 七 ） 一 九 五 七 年 -  *月 二 十 四 曰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S/3779 1

一 二 三 i 一 • 九 五 七 ） 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__ 同  t  — S/3793 1
一 ■ 二 四 （ --*九 五 七 ） 一 九 五 七 年 三 月 七 日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S/3801 4

一 二 五 （ 一 九 五 七 ）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五 曰 —— 同 上 —— S/3882 4
—• 二 六 （ 一 九 五 七 ）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S/392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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